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董事會會議召開日期 
 

 

中港照相器材集團有限公司(「本公司」及其附屬公司「本集團」) 董事會(「董事會」) 

兹通告謹定於二零二五年十一月二十六日(星期三)舉行董事會會議，以考慮及通過本集
團截至二零二五年九月三十日止的六個月中期業績報告、派發中期股息(如有)以及處理

其他事項。 

 

承董事會命  

中港照相器材集團有限公司 

孫大倫  
主席 

 

香港，二零二五年十一月十四日 

 

於本公告日期，本公司董事為：  

 

執行董事： 
孫道弘先生（副主席及行政總裁） 

孫道熙先生 

陳蕙君女士 

 

非執行董事： 
孫大倫博士（主席） 

馮裕津先生 

 

獨立非執行董事： 
劉思湛先生 

李家暉先生 

劉健輝先生 

黃子欣博士 


